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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徵選華語文教學儲備教師
▓宗旨：
  為因應本中心大量新生入學潮與倍增之專案遊學團，並維繫多元課型成長與活絡教學，持續提供國際學生多樣化的專業師資與高質量的教學品質，再次擴大徵求華語文教師。
▓資格：
1. 國語標準，為本國公民。
2. 大學畢業（含）以上。	
3. 相關修業及教學（具有下列學經歷背景者優先依序考量）
A. 具500小時以上之華語文教學時數者
B. 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畢業生
C. 取得對外華語文教學能力認證證書者
D. 本中心華語文師資培訓課程90小時以上或修習華語文師資培訓課程180小時以上者
E.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相關研究生修畢課程2年以上者
▓報名與收件方式：
1. 上網報名並填寫相關資料(請至本中心網頁最新消息或掃描QR Code登入應徵網址報名)。
2. 繳交資料：請備妥下述2)-5)項文件，並將所有檔案存於雲端硬碟，再將可下載連結電郵給林雅惠老師 yahuilin@ntnu.edu.tw，以「應徵-應徵者全名」為標題，請寫中文姓名。
1). 推薦人2人：請於應徵報名表單上填寫兩位推薦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聯絡方式。
2). [bookmark: _GoBack]個人資料表(請至本中心公告網頁下載徵選簡章及資料表電子檔)：檔名請設定「應徵者全名_報名」。
3). 教學狀況概述：一張A4內容，字體12，含從事華語教學之動機、理念或感想，及教學情況、線上/數位教學經驗與能力簡述等；若無華語教學經驗，請敘述對華語教學的認識與教學動機(Word或PDF格式)與可勝任此工作的理由。
4). 2-3分鐘之語音檔：含個人自傳、對華語教學工作的認知及教學理念(mp3或mp4格式)。
5). 相關證明(請將下列文件掃描並存成JPEG檔，每個圖檔大小以2 MB為上限):
(1). 大學（含）以上畢業證書電子檔：教育部認可之學歷，國外學歷請附上駐外單位或辦事處之學歷認證證明
(2). 華語文教學年資及教學時數證明正本(由任職單位出示之證明)
(3). 華語文教學進修證明文件：華語文相關研習課程、數位課程研習、進修時數、或學分課程證明等
(4). 線上/數位課程教學時數或教學能力證明
(5). 對外華語文教學能力認證證書
(6). 外語能力證書
(7). 其他相關證明與文件
▓報名截止時間：即日起至2022年12月12日(一) 10：00止(以電郵系統時間截止收件)
▓考試通知與預定時程：考試時間將因疫情彈性調整，若有異動將以電郵通知日期為主；第三階段筆試與第四階段試教與面試皆採實體方式辦理。
1. 第一階段-資料審核：2022年12月12日(一)至2022年12月16日(五)止
2. 第二階段-語音審核：2022年12月12日(一)至2022年12月16日(五)止
3. 第三階段-筆試通知：2022年12月21日(三)前
4. 第三階段-筆試：2022年12月24日(六)
5. 第四階段-試教與面試通知：2023年1月11日(三)前
6. 第四階段-試教與面試：2023年1月14日(六) 
7. 錄取公告與結果通知：2023年2月08日(三)前
8. 新進儲備教師培訓：2023年2月17日(五)-2023年2月18日(六)
▓注意事項：
1. 若無法配合本次徵選與培訓相關時程及後續排課事宜，請勿報名參加徵選。
2. 本次錄取教師若順利通過教師培訓及評估，須於明(2023)年3月春季班接受排課，課程安排將以本中心需求為原則。
3. 本中心開設多種課型，含學季班、學期班、短期班、個人班、專案課程、線上課程等，實際授課課型將透過錄取者提供資料及徵選各階段表現後評估安排。
4. 本次錄取之新進教師安排課程後，須不定期接受觀課評估與教學討論，通過評估始可續排課程，並須配合本中心教師相關規定、完成培訓及出席專業研討會議，且須接受中心指派課程為期至少三年。
5. 若尚未取得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須於任教後三年內取得，未能配合者，本中心有權中止課程安排。
6. 若發現應徵者繳交資料與事實不符，將立即中止該應徵者參與本中心徵選相關活動。
若未經本中心同意而擅自複製拷貝引用本次公告相關文字敘述及內容，將保留相關追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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